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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658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 申 请 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

申请人李某某对被申请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作出的

《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10月 3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

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

申请书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提出的《履职查

处申请书》重新答复并依法对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某某

某某”项目中涉嫌违法挪用预售监管资金、项目资金未按规定

使用等违法行为调查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位于河南省某某市川汇区某某大道东

侧、某某大道南侧、某某路西侧、某某路北侧地块“某某某

某”的购房人。申请人于 2021年 4月 22日与某某某某置业有

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其中约定了交付时

间和手续即出卖人应当自 2024年 5月 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

商品房。截止至申请之日，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已严重逾

期，开发商的逾期交付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阻碍了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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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利的实现，申请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

“某某”项目的资金监管信息。被申请人答复称“项目资金于

2021年 9月转入政府专班监管”，但未提供 2021年 9月至今的

监管账户流水、资金划拨审批记录及实际使用凭证。《重点监

管资金拨付记录》显示仅有一次拨付记录，此后也无任何资金

使用记录，与交付承诺严重不符，涉嫌挪用预售资金导致工程

停滞。鉴于本项目已售出相当比例房屋，开发商理应收取对应

房款存入预售监管资金账户，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商品房预售资金必须存入指定的预

售资金监管账户，并实行专款专用、全程监管，资金的使用需

经监管机关、监管银行审核批准。然而，在销售项目尚可的情

况下，申请人所购买的房屋楼盘仍出现逾期交房的情况。申请

人有理由怀疑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存在严重违反预售资金监

管规定，擅自挪用、抽逃对应监管资金的违法行为，也正是这

种违法行为，直接导致项目工程某某资金链断裂、项目烂尾的

实际损害，严重侵犯了申请人在内的广大业主的合法利益，故

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职查处申请

书》，被申请人 2025年 8月 16日签收后于 2025年 9月 16 日

作出《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回复》，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18 日签收，申请人认为该答复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具体理由如下：1.被申请人答复内容未针对申请事项作出

实质性回应。申请人在《履职查处申请书》中明确请求被申请

人依法调查处理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某某”项目中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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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挪用预售监管资金账户资金、项目资金未按规定用于项目

某某的违法行为，查明监管资金和购房款流向、追回违法违规

款项，调查处理相关人员并追究责任。被申请人的回复仅笼统

提及某某集团楼盘是房地产系统性问题、相关预售资金监管政

策，以及某某某某项目因某某财务暴雷停工后政府专班的处置

措施，未对申请人申请的“违法挪用预售监管资金”“资金流

向及追回”“相关人员责任追究”等核心事项作出具体调查说

明或处理意见，完全回避了申请人的实质诉求，属于行政不作

为。同时，申请人收到的《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回

复》并未加盖公章，被申请人作为法定行政机关，在作出履职

答复时，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文书规范，未加盖公章的行为

属于程序违法。2.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损害申请人

合法权益。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商品房预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全程监管，被申请人作为

住房和城乡某某主管部门，负有对预售资金监管、查处违法挪

用行为的法定职责。申请人作为“某某”项目的购房人，因开

发商逾期交房，合理怀疑预售资金被违法挪用导致项目停滞，

据此提出履职申请，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开展调查，核实资金流

向、查处违法行为、追究相关责任。但被申请人未履行上述职

责，其不作为行为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申

请人的答复行为违法且未履行法定职责，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

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已依照法定程序履职。2025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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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后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于

2025年 9月 16日作出《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回复》并

通过邮政 EMS快递方式向申请人书面回复告知，已在法定期限

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2.针对申请人申请的履职事项。某某某

某项目因 2021年 9月某某集团财务暴雷等原因一度停工，为落

实国家“保交付、保民生、保稳定”三保政策，政府成立某某

问题楼盘处置化解专班，盘活项目剩余资产，该项目资金于

2021年 9月转入政府专班监管。在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时，被

申请人根据规定告知申请人在此之后的监管财务信息情况，并

提供了情况说明；而提供的 2021年 9月之前的监管记录包括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监管银行及账号、用款记录等也证

明了被申请人根据《某某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规

定尽职履行了预售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3.针对被申请人作出

的《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回复》未加盖公章问题，是

因工作程序问题存在瑕疵，但不影响申请人实质性权利实现，

再行邮寄加盖公章的回复已无实际意义，并且被申请人已经履

行了法定职责的核心内容。4.针对申请人购买的房屋未按照约

定交付及违约赔偿等纠纷事项，被申请人认为该纠纷系开发商

与申请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申请人所主

张的权益受损并非被申请人 2021年 9月之前履行商品房预售监

管资金职责所致，与预售监管资金监管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并不直接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申请人任意

扩大关联性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肆意猜想的“违法行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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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事项更无事实依据。申请人如认为开发企业未按约定履行合

同相关义务，应当依照民事法律规范主张权利，故被申请人作

出的答复符合规定。综上，被申请人已经履行法定义务，内容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

复议请求。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12月 10日电话听取申请

人意见，申请人意见同行政复议申请书。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李某某为某某某某小区业主，2025年

8月 15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邮寄

《履职查处申请书》（EMS 邮件号：125371702XXXX），请

求被申请人 1.依法调查处理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某某某

某”项目中涉嫌的违法挪用预售监管资金账户资金、项目资金

未按规定用于项目某某的重大违法行为；2.查明项目监管资金

和购房款的流向，将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和拨付的款项依法追

回；3.依法调查处理相关人员，并追究相应责任，涉嫌刑事犯

罪请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办理；4.将调查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

人。被申请人 2025年 8月 16日签收该申请书后，于 2025年 9

月 16日作出《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书的回复》，答复申请

人：某某集团楼盘是房地产系统性问题，涉及购房者、农民

工、供应商等多重群体。房地产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完善，2022

年 1月 26日，住房和城乡某某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出

台了《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对预售资金监管工作作出了明确、具体指示，加强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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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款监督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因 2021年 9

月某某集团财务暴雷，全国关联施工企业所持某某商票无法兑

付，某某某某项目一度停工。为落实国家“保交付、保民生、

保稳定”三保政策，政府成立某某问题楼盘处置化解专班，盘

活项目剩余资产，政府平台公司融资 4520万元保障某某复工复

产某某资金，专班督导某某项目公司牵头 18家参建企业打响保

交楼攻坚战，保障了某某项目交付。2025年 9月 17日，被申请

人 将 案 涉 回 复 邮 寄 送 达 申 请 人 （ EMS 邮 件 号 ：

100057083XXXX），但该回复未加盖被申请人单位公章。申请

人对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

《履职查处申请书》及邮寄单；3.《关于李某某履职查处申请

书的回复》及邮寄单。

本机关认为：《某某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明

确：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负责对预售资金的监督检查。本案

中，申请人李某某向被申请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提交

《履职查处申请书》，请求对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某某

某某”项目中涉嫌违法挪用预售监管资金账户资金、项目资金

未按规定用于项目某某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被申请人收到后

应当对某某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上述行为进行调查并将

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而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李某某履职查

处申请书的回复》未加盖单位公章，不符合行政机关书面答复

的法定形式要件，应视为未履行法定职责。综上，根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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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

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责令被申请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某某局自收到本决定之日

起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李某某提出的《履职查处申请书》作

出答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12月 15日

抄送：河南省住房和城乡某某厅


